

中环不罚字〔2024〕2012号
中山市生态环境局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
名称：中山市大涌镇万成洗水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MA4W1DA91N
法定代表人：黄伟业
地址：中山市大涌镇大涌村沙环（苏锦钊厂房一楼之二）
2024年5月6日，中山市生态环境局对中山市大涌镇万成洗水厂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经验收，建设项目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进行立案。经调查，你厂实施了以下生态环境违法行为：
2024年4月22日，中山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对你厂现场检查时发现，你厂于2022年9月19日取得《中山市大涌镇万成洗水厂年产150万件项目扩建雪花机、喷马骝机、喷砂机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现场无法提供该项目的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相关资料。根据你厂2024年5月28日补充提供的验收材料，验收时间发生在4月22日现场执法检查之后。
    以上事实有中山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制作的《中山市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勘察）笔录》、《中山市生态环境局调查询问笔录》、《中山市大涌镇万成洗水厂年产150万件项目扩建雪花机、喷马骝机、喷砂机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排污许可证、验收报告、现场检查照片等证据材料为证。
你厂上述行为违反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其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经验收合格，方可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规定。
鉴于你厂违法行为轻微，执法人员检查前已配套建设治理设施，已获得环评批复并取得排污许可证，执法人员检查后及时通过竣工验收，中山市生态环境局已于2024年12月6日告知你厂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和拟作出的不予处罚决定，并明确告知你厂有权提出陈述、申辩。你厂未向中山市生态环境局提出陈述、申辩。该事实有《中山市生态环境局不予行政处罚告知书》（中环不罚告字〔2024〕2011号）等材料为证。
根据你厂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和相关证据，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本单位决定：
对你厂不予行政处罚。
如对上述决定不服，你厂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中山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中山市司法局）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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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生态环境守法提醒书

你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存在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希望你公司在今后的生产经营中做到：
一、严格遵守各项生态环境法律法规，履行生态环境法定义务，主动执行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决定；
二、你公司自上而下全面落实生态环境主体责任制，高标准实行规范化环境管理，正常运转各类污染治理设施，确保各类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三、履行生态环境社会责任，在守法达标基础上进一步削减污染物排放，做保护生态环境的良心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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